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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工地寻得两瓷粉盒售后被诉盗窃
经鉴定为五代至北宋文物

江苏江阴古钱币爱好者曹强在

河道工地上寻得两枚瓷粉盒并卖给

他人， 后这两枚粉盒被鉴定为国家

二级和三级文物， 属珍贵文物， 曹

强因此涉罪被抓。 他被指控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盗窃国家文物， 数额

特别巨大。 11 月 23 日， 此案一审

在江苏省江阴市法院开庭审理。

曹强妻子薛琴 （化名） 告诉记

者， 丈夫从事园林工作， 收藏古钱

币仅是业余爱好， 除涉案的两枚粉

盒外 ， 此前从未将收藏品转手获

利。 薛琴称， 检方在一审开庭时建

议对曹强处以 11 年至 12 年有期

徒刑。 曹强辩护人则认为， 其行为

构成侵占罪而非盗窃罪， 即便认定

为盗窃罪， 量刑也应在三年以下。

目前， 此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记者了解到， 根据 《刑法》 第 326 条

规定， 倒卖文物罪的对象为国家禁止经

营的文物。 而 《文物保护法》 第 51 条亦

对禁止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买卖的文

物范围作了明确， 即四大类： 国有文物、

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 国有不可移动文

物中的壁画、 雕塑、 建筑构件和来源不

符合 《文物保护法》 第 50 条规定的文

物。

而来源符合规定的文物仅包括： 1.依

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 2.从文物商店购

买； 3.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

4.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

依法转让； 5.国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

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

织收藏的前款文物。

值得注意的是， 依照 《文物保护法》

第 5条第 1款规定， 在中国境内地下、 内

水和领海中遗存或出土的一切文物属于国

家所有。

因此， 本案中， 多名被告人买卖文物

的做法涉嫌倒卖文物罪。 但是曹强从工地

中寻得文物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

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下称 “《解释 》”） 第 8 条规

定， 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以外的古建筑、 石窟寺、 石刻、

壁画、 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

等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 依照 《刑法》

第 264 条的规定， 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

任。

曹强辩护人认为， 前述 《解释》 并未

提到从一般的泥土堆、 耕地等非遗址、 墓

葬、 遗迹、 建筑中发现可移动文物占为己

有的行为， 因此本案不应该判定为盗窃

罪。

依照 《文物保护法》 第 32 条规定，

在进行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生产中， 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 应当保护现场，

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 文物行政部

门接到报告后， 如无特殊情况， 应当在二

十四小时内赶赴现场， 并在七日内提出处理

意见， 文物行政部门可报请当地人民政府通

知公安机关协助保护现场。

“本案中， 发现粉盒的土堆并未被围

起， 施工单位自身也没有意识到土堆内可能

有文物。” 曹强辩护人认为， 曹强在开放的

工地上尝试性“寻宝” 时探得文物后未及时

上交， 符合 《刑法》 第 270 条定义的侵占

罪， 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实施将代为保管

的他人财物、 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

有， 数额较大， 拒不交还的行为。

记者查询发现， 《刑法》 第 264 条关

于盗窃罪的规定为： 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

较大的， 或者多次盗窃、 入户盗窃、 携带

凶器盗窃、 扒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曹强辩护人认为， 检方提出的量刑建议

畸重， 即便认定为盗窃罪， 量刑也不应十年

以上。

依照 《刑法》 第 328条第 1 款， 盗掘确

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的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的； 或作为盗掘

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集团的首要分子； 多次

盗掘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的； 盗掘古文化遗

址、 古墓葬， 并盗窃珍贵文物或者造成珍贵

文物严重破坏的， 有以上情形之一得， 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 辩护人认为， 曹强寻得粉

盒的河道工地并非古文化遗址或古墓葬， 未

故意盗掘遗址墓葬等， 且最终也未造成文物

损坏， 性质并不恶劣。

薛琴告诉记者， 案发后， 她主动将曹强

此前收藏在家中的古钱币上交至公安局和当

地博物馆， 但对方均未收下。 她表示， 酿成

案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丈夫的法律意识淡薄，

但仍希望法院能酌情从轻处罚。

目前， 此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综合整理自澎湃新闻、 光明网、 中国

青年网等）

今年 4月 3日晚间， 江阴警方破获了一起

倒卖文物案件， 在交易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杨

某和胡某良， 还当场搜查出了包括梅瓶在内的

多件文物。 嫌疑人到案后供述， 他们售卖的物

品大多是从圈内人手中收购而来， 案发前曾售

卖过两枚瓷器粉盒。 于是， 江阴警方沿着这一

线索持续侦查， 最终找到了粉盒的首位卖

家———曹强。

曹强现年 32 岁， 是江阴人， 就职于当地

某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其妻薛琴告诉记

者， 曹强业余爱好收藏古钱币， 工作之余常携

带金属探测仪到家附近的荒地上“寻宝”， 此

前寻得的古钱币全都收藏在家中。

曹强向公安机关供述称， 今年 3月中旬的

一天中午， 他如常出门探宝， 想起不久前经过

客运站附近的河边时看到有挖机在施工， 便想

去“碰碰运气”。 他来到工地之后， 用金属探

测仪在土堆里寻找铜钱， 不久便在河边的一块

土堆里看到了一块类似碗底的器物。 最终， 他

挖出了两个沾满泥土的瓷盒和一些漆器的碎

片。

回家后， 曹强将盒子洗净， 拍照发至古钱

币爱好者的微信群中。 曹强称， 他对瓷器并无

研究， 想找懂的人请教。

之后， 翟某凯联系上曹强， 称两枚灰绿色

盒子是古代女子的粉盒， 并提出想要看看实

物。 最终， 曹强在翟某凯的介绍下将两枚粉盒

作价 16000元卖给了前述嫌疑人杨某， 并将和

粉盒一同挖出的漆器碎片赠与后者。

曹强称， 起初他并不想卖， 但因对方执意

要买才同意。 翟某凯供述称， 他和杨某相识于

网络， 从中介绍是为了挣点外快。 他还称， 在

交易过后， 杨某曾提醒他和曹强删除聊天记录

和转账记录。

4 月 27 日， 曹强因涉嫌倒卖文物罪被江

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一个月后被江阴市检察

院批准逮捕。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 江阴市公安局委托南

京博物院对涉案文物做了鉴定。 鉴定评估报告

显示， 南京博物院聘请了陶瓷器类专家对送检

物品进行实物鉴定评估， 依据器物的器形、 纹

饰、 胎釉等方面进行观察、 分析和判断。 鉴定

意见称， 两枚粉盒的年代均为五代至北宋， 其

中青釉刻花花卉纹盖盒为三级文物， 青釉刻花

龙纹盖盒为二级文物。

据文物保护法， 珍贵文物分为一级文物、

二级文物、 三级文物。

7 月 27 日， 江阴市公安局将案件移送江

阴市检察院审查。 起诉意见书称， 经查明， 曹

强在工地使用金属探测仪、 铁锹等工具挖出 2

个粉盒、 漆器碎片、 铜钱等文物。 之后， 翟某

凯明知系出土文物的情况下， 居间介绍曹强以

16000 元的价格将两个粉盒出售给杨某， 其

间， 翟某凯从曹强处获利 500元， 又从杨某处

获利 4000元。

江阴市公安局认为， 曹强等人为牟取非法

利益， 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两件， 情节特

别严重， 行为触犯 《刑法》 326 条第一款规

定， 涉嫌倒卖文物罪，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充分， 且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愿意接受处罚， 建议从宽处理。

不过， 此案经由江阴市检察院审查后， 对

曹强的罪名进行了变更。 起诉书显示， 江阴市

检察院认为， 曹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盗窃二

级文物 1 件， 三级文物 1 件，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 第 264条规定， 犯罪事

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同案其他人仍以涉嫌倒卖文物罪被

提起公诉。

11 月 23 日， 此案在江阴市法院开庭审

理。 薛琴作为被告人亲属旁听了庭审。 她告诉

记者， 江阴市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在发表量刑建

议时提到， 建议法庭对曹强处以 11 年至 12 年

有期徒刑。 曹强辩护人则认为， 曹强需承担倒

卖文物的责任， 他取得文物的行为构成侵占罪

而非盗窃罪。

河道工地“寻宝”发现瓷粉盒

涉案粉盒经鉴定为五代至北宋文物

侵占还是盗窃？


